
中原大學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專案人員延長留職停薪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人事代碼
	
	姓名
	
	單位
	
	到校日
	 年  月  日    

	計畫編號
	
	計畫

名稱
	
	補助

單位
	

	計畫

執行期限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

	人員

執行期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

	申請原因

（請擇一勾選）
	(兵役(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

(本人因重大傷病須休養 (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

(其他：

※請檢附原申請核准之文件影本並另以書面說明再延長之原因。

	原核定期間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

	申請延長

起訖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

※申請留職停薪者，人員執行期間長度須涵蓋擬申請之留職停薪期間。
於續聘通過後，方可申請展延留職停薪期間。


	注意事項
	1. 依據勞工請假規則、中原大學員工工作規則相關規定辦理。
2. 留職停薪期間通訊地址與電話如有異動，請隨時與人事室聯絡更新。

3. 留職停薪人員，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個月或原因消滅後一週內，向人事室申請復職。屆期未復職者，除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外，視同辭職。

4. 本表經核准後，請申請人至人事室辦理保險相關手續。

5. 本表經核准後，影本轉交當事人及計畫案主持人。 


	申請人
	計畫主持人
	單位主管
	一級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
	
	
	
	



